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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
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公
告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
責任。

內幕消息
(1) 復牌進展之季度更新；

(2) 繼續暫停買賣

本公告乃由中國稀土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董事」，並各自稱為「董事」）
會（「董事會」）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
則」）第 13.09及13.10條及證券及期貨條例（香港法例第571章）第XIVA部項下之內
幕消息條文（定義見上市規則）而作出。

茲提述(i)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五年八月八日及二十九日之公告（「復牌指引公告」），
內容有關（其中包括）聯交所發出之函件，其中載列本公司股份（「股份」）於聯交
所恢復買賣的指引（「復牌指引」）；(ii)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五年七月四日之公告，
內容有關就接獲自稱本集團一名僱員之投訴信，指控本集團附屬公司潛在挪
用資產而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iii)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五年九月十一日之
公告，內容有關針對本公司附屬公司之若干訴訟（「訴訟公告」）；及 (iv)本公司
日期為二零二五年九月十七日、二零二五年九月三十日及二零二五年十二月
十七日之季度更新公告，內容有關股份恢復買賣之季度更新及針對本公司附
屬公司之若干訴訟之更新（「季度更新公告」）。除文義另有界定者外，本公告所
用詞彙與復牌指引公告、季度更新公告及訴訟公告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

復牌進展之最新情況

誠如復牌指引公告所披露，聯交所已為本公司制定復牌指引。



– 2 –

業務營運之最新情況

誠如本公司截至二零二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年報所披露，本公司主
要透過於中國境內的該等附屬公司（根據截至二零二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年度之管理賬目，彼等佔本集團總收益超過90%）從事稀土業務及耐火材料業務。

誠如復牌指引公告及訴訟公告所詳述，於接獲投訴信後，本公司已委聘中國
法律顧問對該等附屬公司進行盡職調查，結果顯示（其中包括）：

(i) 各附屬公司至少涉及四十五宗訴訟及九宗強制執行相關案件；

(ii) 新威稀土及新威耐火材料拖欠中國多家銀行及企業的判決債務；

(iii) 於對該等附屬公司截至二零二三年及二零二四年止財政年度進行年度審
計時，存在潛在虛假不實陳述或聲明，即該等附屬公司自中國內地銀行取
得的貸款並未披露，此情況與各自經審核財務報表所示的現金充裕財務
狀況不符；

(iv) 針對該等附屬公司的強制執行行動尚未完成，此表明該等附屬公司並無
任何可強制執行的資產以履行其還款義務。此情況意味著管理人員可能
已挪用資金；及

(v) 該等附屬公司的營運似乎極少或可能已暫停較長時間。

鑒於上述初步調查結果，董事會已採取跟進措施，多次要求 (i)當時負責本集
團營運的本公司執行董事遞交所有與本公司相關的文件，包括但不限於本公
司所有附屬公司的財務及營運文件；及 (ii)該等附屬公司的財務總監及法定代
表檢索該等附屬公司的賬簿及記錄，惟於本公告日期仍未成功。

鑒於上述情況，董事會及審核委員會認為，該等附屬公司存在資產挪用的可
信風險。

為方便檢索該等附屬公司的賬簿及記錄，本公司正在辦理變更該等附屬公司
法定代表的手續。董事會已盡最大努力持續檢索有關該等附屬公司的資料，
從而發現多宗訴訟的資料，其詳情載於訴訟公告及季度更新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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鑒於 (i)無法查閱該等附屬公司的賬簿及記錄；及 (ii)盡職調查的調查結果，董
事會及審核委員會認為，現階段無法確定本公司透過該等附屬公司營運的稀
土業務及耐火材料業務的營運狀況。

儘管董事會尚未恢復對該等附屬公司的控制權，但本公司正積極與從事稀土
產品價值鏈上游及下游分部的潛在業務夥伴進行磋商，以探索業務機會，旨
在達成復牌指引所載之要求。本公司將刊發進一步公告，以知會本公司股東
及潛在投資者有關進展。

復牌進展之最新情況

本公司致力恢復股份買賣。本公司持續與其專業顧問討論，以探討及考慮本
公司可利用的機會，從而制定全面可行的復牌建議，以處理復牌指引所載列
的事項。

誠如復牌指引公告所披露，為處理復牌指引，委員會已委聘獨立法證會計師
進行調查，以識別任何潛在挪用資產、未經授權交易及╱或不遵守上市規則
的情況，包括但不限於 (a)投訴信中的指控及收購事項；及 (b)中國法律顧問識
別的該等附屬公司事項，評估對本公司業務營運及財務狀況的影響、公佈調
查結果並採取適當的補救措施。

(A) 有關收購事項及投訴信內指控的調查

獨立法證會計師已完成有關收購事項的部分調查，而委員會已就此批准
調 查 報 告。有 關 收 購 事 項 調 查 的 主 要 調 查 結 果 已 於 本 公 司 日 期 為 二 零
二五年十二月八日的公告披露。

(B) 有關該等附屬公司可能挪用資產的調查

獨立法證會計師已完成對該等附屬公司可能挪用資產之事項展開部分調查，
而有關該等事項的第一份報告草擬本已提交委員會審閱。第二份報告草
擬本預計將於二零二六年四月底前提交委員會審閱。

除獨立法證會計師就該等附屬公司可能挪用資產之事項進行調查外，誠
如訴訟公告所披露，本公司已委聘中國法律顧問進行盡職調查，該調查將
繼續針對該等附屬公司的訴訟（「訴訟」）進行調查。截至本公告日期，本公
司已取得有關該等附屬公司五宗訴訟的資料，詳情載於訴訟公告及本公
司日期為二零二五年九月三十日之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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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會謹此重申，其先前對訴訟並不知情，僅透過近期進行的盡職調查及
相關公開搜尋得悉，並正在評估其對本公司的潛在影響。據信訴訟及╱或
相關貸款安排或交易須遵守上市規則項下之公告、通函、申報及╱或股東
批准規定，而相關前董事或當時董事會未能披露該等資料已導致本公司
未能遵守上市規則及╱或其他相關法規。

倘董事會取得及╱或獲提供進一步相關文件及╱或資料，董事會將繼續評
估上市規則對各訴訟所涉及的相關貸款安排╱交易的影響。本公司將於適
當時候透過公告向本公司股東及潛在投資者更新有關此方面的進一步進展。

本公司將繼續評估上述調查結果對本公司業務營運及財務狀況的影響。此外，
本公司將與所有相關方緊密合作以恢復其股份買賣，並將知會本公司股東及
潛在投資者達成復牌指引的進展。

繼續暫停買賣

股份已自二零二五年六月十八日下午一時四十五分起於聯交所暫停買賣，並
將繼續暫停買賣直至本公司符合聯交所訂立的所有復牌指引、補救導致其暫
停買賣的事項及完全遵守上市規則以令聯交所信納為止。

股東及潛在投資者於買賣本公司證券時務請審慎行事。

承董事會命
中國稀土控股有限公司

執行董事
郭金英

香港，二零二六年三月二十七日

於本公告日期及緊隨上述委任後，董事會成員包括郭金英女士及康定先生為
執行董事，廖旭銘先生為非執行董事，及文剛銳先生、葉仕偉教授及馬兆杰
先生為獨立非執行董事。


